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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》 

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 

 

 

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 

 

條次 

 

建議修正案 

2(1) (a) 刪去“具體描述”的定義。 

 

 (b) 在“公職人員”的定義中 — 

 

  (i) 在(a)段中，刪去“及”； 

 

  (ii) 刪去(b)段。 

 

 (c) 在“有關日期”的定義中，刪去在“指”之後的所

有字句而代以“根據第 1(2)條就第 3 及 5 條的實

施而指定的日期，該日期是弁言第(2)(a)段提述的

深圳灣口岸啟用之日；”。 

 

 (d) 在中文文本中，在“法院”的定義中，刪去“、審

裁處或裁判法庭”而代以“或審裁處”。 

 

3 刪去該條而代以 — 

 

   “ 3. 港方口岸區的宣布  

 

 (1) 現宣布列於附表 1 的描述(“具體描

述”)所劃定的地域為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。 

 

 (2) 具體描述涵蓋 — 

 (a) 列於附表 1 第 1 部的對查驗

區地域的描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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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列於該附表第 2 部的對深圳

灣公路大橋部分的地域的描

述；及 

 

 (c) 該附表第 3 部中的地

圖。”。 

 

5 刪去第(2)、(3)及(6)款。 

 

6(1) 在“而言，”之後加入“儘管港方口岸區的土地使用權如

弁言第(3)(b)段所述是以租賃的方式取得的，”。 

 

8 刪去第(1)款而代以 — 

 

  “(1) 如辯稱某項特定的已有的權利或義

務的地域界限擴闊至包括港方口岸區的唯一理據，

是第 5(4)條具有將已有的權利或義務的地域界限

擴闊至包括港方口岸區的效力，則在任何法律程序

(不論是民事、刑事或其他法律程序)中，無人有權

作出該項辯稱。”。 

 

9 刪去第(3)及(4)款。 

 

10 刪去第(3)款。 

 

14 刪去該條而代以 — 

 

   “ 14. 本條例期滿失效  

 

 (1) 本條例於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

時期滿失效，該日期即弁言第(3)(b)段所述的以租

賃的方式取得的港方口岸區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使用

期限期滿之日。 

 

 (2) 如土地使用權提前終止或租賃在期

滿後續期 — 

 

 (a) 保安局局長須藉憲報公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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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土地使用權或租賃(經如此

提前終止或續期 )期滿的日

期(“經公布日期”)；而 

 

 (b) 本條例於經公布日期午夜 12

時期滿失效。”。 

 

附表 1 在方括號內，刪去“2”而代以“3”。 

 

附表 1 

第 1 部 

第 I 節 

在註中，加入 — 

 

  “3、 查驗區界址點座標在第 3 部中標題為“查驗

區界址點座標”(地圖編號 2)的地圖中顯

示。”。 

 

附表 1 

第 2 部 

第 I 節 

在註中，加入 — 

 

  “4、 A-E 匝道橋及大橋界址點座標在第 3 部中標

題為“深圳灣公路大橋部分橋面界址點座

標”(地圖編號 3 及 4)的地圖中顯示。”。

 

附表 1 加入 — 

 

“第 3 部 

 

地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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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在方括號內，刪去“第 9 及 14 條”而代以“第 9 條及附

表 3”。 

 

附表 3 在方括號內，刪去“第 9 條及”。 

 

附表 3 在標題中，刪去“本條例第 9 條而言”而代以“附表 2 第

1(d)條而描述”。 

 

附表 3 

第 1(a)及 

(b)條 

 

在“公職人員”之前加入“行政長官(包括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)、”。 

附表 4 在方括號內，刪去“、10 及 14 條”而代以“及 10

條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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